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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
申请指南 

为做好 2012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（以下简

称“学术著作出版基金”）项目的申请组织工作，根据《国家科

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管理办法》，特制订本指南。 

一、资助原则 

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贯彻国家科技政策和出版方针，坚持“有

限目标，突出重点，打造精品，走向世界”的发展目标，按照“自

由申请、公平竞争、专家评议、择优支持”的原则，资助基础性、

前瞻性和战略性科技学术著作，繁荣科技出版事业，服务创新型

国家建设。 

二、资助范围 

学术著作出版基金面向全国，资助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

优秀的和重要的学术著作的出版。 

按照基础科学、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三个层次研究的对象和

目标，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范围分为以下三类： 

1.学术专著：作者在某一学科领域内从事多年系统深入的研

究，撰写的在理论上具有创新或实验上有重大发现的学术著作。 

2.基础理论著作：作者在某一学科领域基础理论方面从事多

年深入探索研究，借鉴国内外已有资料和前人成果，经过分析论

证，撰写的具有理论创新的，对科学发展或培养科技人才有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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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用的系统性理论著作。 

3.应用技术著作：作者把已有科学理论应用于生产实践的先

进技术和经验，撰写的能促进产业进步并给社会带来较大经济效

益的著作。 

重点资助： 

1.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（节能环保、新一

代信息技术、生物、高端装备制造、新能源、新材料和新能源汽

车）等领域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形成的学术著作； 

2.推动西部开发和有助于提高少数民族科技发展的优秀科

技学术著作； 

3.英文版优秀科技学术著作。 

下列情况暂不属于资助范围： 

1.译著、论文集、再版著作； 

2.科普读物； 

3.教科书、工具书。 

三、申请办法 

本年度，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申请采取网上提交申请材料和邮

寄原始材料并行的办法。 

（一）基本要求 

1.著作者须在完成 80%以上或全部书稿后，方可提出申请。 

2.著作者一次只允许申请一个项目，在获准资助项目出版之

后，方可申请下一个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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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丛书中的每一本著作，均须分别按单个项目独立申请。 

4.已出版的学术著作不能申请。 

5.上一年度申请学术著作出版基金但未获得资助的项目，不

得在第二年度申请。申请者可根据专家意见对书稿认真修改后，

于第三年度提出申请。 

（二）申请程序 

1.系统注册和浏览器配置 

（1）登陆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项目申报系统（以

下简称“申报系统”）http://168.160.18.201/pfp 进行注册。 

（2）系统注册完成一个工作日后，经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办

公室审核后，才能登录进入申报系统。 

（3）进入申报系统，按照系统首页要求配置浏览器。下载

ActiveX 控件，运行 SetupOCX 文件后，重新启动计算机。 

2.网上填报申请书 

点击申报系统首页上“项目申报”中的“填写项目申请书”，

按照申报系统流程逐项填写。 

学科代码请在系统提供的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代码》中

选至 3级类目，如“代数几何”的申请代码填“A010207”。 

具体要求请在申报系统首页点击查看《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

作出版基金申请书填写说明》。 

3.网上提交申请材料 

网上提交的申请材料包括：评审材料、样章和附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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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评审材料文件名为“×××评审材料”（×××为申

请人姓名，下同），内容包括前言、目录（至少到节一级）和主

要参考文献，按顺序合成一个 PDF 格式文件后上传，文件总长度

不超过 10MB。 

（2）样章文件名为“×××样章”，应包括反映出该书稿

最高学术水平的重要章节。样章按顺序合成一个 PDF 格式文件后

上传，文件总长度不超过 50M。 

（3）附录文件名为“×××附录”，内容包括省部级以上

奖励和鉴定材料扫描文件。该文件不是必须提交文件，如没有相

关文件可以不提交。附录精选并合成一个 PDF 格式文件后上传，

文件总长度不超过 10MB。 

4.查看申报项目状态 

（1）按照以上第 1-3 项要求在网上提交申请材料后，返回

首页点击“申报项目列表”中的书名查看申报项目状态，项目状

态为“待审查”时表示申请材料已提交成功。 

（2）网上提交完成 3个工作日后，再次查看申报项目状态。

如果状态为“审查通过”，表示已完成网上申报；状态为“审查

返回修改”，按照审查意见修改后重新提交。 

5.邮寄提交（或直接送交）材料（用于存档） 

提交材料包括：《申请书》1份、《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

出版基金出版意向协议书》1份、80%以上或全部书稿光盘 1份。 

申请材料原则上一律不退还，请申请者自行留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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邮寄提交《申请书》有关注意事项： 

（1）网上提交工作完成后，用 A4 纸打印《申请书》。 

（2）《申请书》中合著者签字、推荐专家签字和出版社盖

章均须为原件。 

（3）纸质专家推荐意见可另附，但推荐意见内容须与网上

提交内容一致，专家签字应与推荐意见在同一页纸上不能分离。 

《国家科学技术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出版意向协议书》有关注

意事项： 

（1）协议书可从网上下载，由著作者与出版社正式签订。 

（2）协议书中应明确申请项目的书名、第一作者。申请项

目经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办公室受理进入评审程序后，即不允许改

动。如出现获得资助项目擅自更改书名、第一作者等问题，将取

消出版单位下一年度承担出版任务的资格，收回资助资金。 

（三）审批程序 

1.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办公室组织项目形式审查和专家学术

评审。 

2.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委员会根据专家评审结果确定当年资

助项目。 

3.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办公室在科技部网站上公示当年资助

项目。公示结束后，公布最终资助项目并书面通知申请者。 

（四）申请受理时间 

2011 年 8 月 1日至 2011 年 9月 30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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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通讯地址 

（一）项目申请受理机构 

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科研处 

北京市复兴路 15 号（公主坟，中央电视台西侧）100038 

联系电话（传真）:010-58882505 

（二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办公室 

科学技术部条件财务司 

北京市复兴路乙 15 号 100862 

联系电话: 010-5888162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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